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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结了《关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颁布 15 年来学校课余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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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体育训练是在学校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基

础上，为推动学校群众体育的发展，提高学生的运动技术水

平，培养后备体育人才，组织有一定体育特长的学生以代表

队的形式，在课余时间里进行专门的训练和比赛。它是学校

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于 1986 年 11 月在掖县会议

上联合颁布了《关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

技术水平的规划》（下称《规划》）。《规划》明确了课余体育训

练的目的并提出了 1986 ～ 2000 年课余体育训练发展的具体

目标。为了进一步加强课余体育训练工作的开展，总结 15
年课余体育训练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1 15 年我国课余体育训练的主要成绩

1.1 推动学校体育工作全面开展

15 年里教育部确定的 400 所试点中学、80 所试点大学

按照《规划》要求对学校课余体育训练进行了试点。实践证

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使这些学校的体育工作得到全面发

展。自 1986 年以来，先后被评为全国学校体育优秀单位的

中学有 315 所，大学有 139 所。其中绝大多数为试点学校。

另外，学校代表队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1986 年至 2000 年举行全国大学运动会 5 次，中学生运动会 4
次，运动会各项纪录多次被打破刷新，一批学生运动员的体

育运动成绩达到了健将标准。据中国大学生体协田径协会

的资料，第 7 届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共有 61 名运动员达

到健将标准，304 名运动员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见表 1）。

表 1 我国历届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情况统计

时间 届数 参赛学校数参赛运动员数达健将数达一级数

1991 年 第一届 48 516 1 22
1993 年 第二届 72 776 8 51
1994 年 第三届 84 862 10 56
1995 年 第四届 94 870 12 62
1997 年 第五届 100 1 002 34 108
1998 年 第六届 103 985 21 134
1999 年 第七届 109 1 150 61 304
2001 年 第八届 118 1 516

1.2 课余体育训练机制初步形成

《规划》的贯彻实施，使得学校课余训练在学校教育工作

中有了适当的位置。《规划》中的课余体育训练的基本框架

被学校和社会普遍接受，试点校的工作得到广泛的支持，非

试点校也按《规划》的原则组织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越来

越多的学校申请加入试点范围。以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为基

础，以试点中学为骨干，以试点大学为龙头的课余体育训练

网络初步形成，为省、市专业运动队和高等体育院、校输送了

一批有发展潜力的体育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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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学校，根据自身特点与国

家或省市级竞技体育部门配合，在培养更高水平的体育人才

方面进行了一些特殊形式的探索。

1.3 为学生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做了有益的尝试

《规划》实施以来，国家教育部为了进一步搞好课余训练

工作，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在“试点学校”运动员的招生、

学籍、训练、竞赛管理、中学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以及训

练工作评估等方面，先后下发了一批配套文件（共 27 份）。

这些文件的制定和颁布，从政策和制度上保证了我国课余训

练工作健康、稳步、有序的发展。这些政策和办法的提出，使

大部分学生运动员都能较好地完成学校教育全面发展的要

求。许多试点学校，为了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在学

生运动员的学籍管理、训练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

索，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4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比赛和课余训练，推动了学校体育

教学和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活跃了校园文化生活，提高了

教师和学生的生活质量，增强了凝聚力，丰富了学校的社会

形象，提升了学校的社会声誉，加强了学校精神文明建设。

1.5 学校体育协会得到健康的发展

据统计，大学生体育协会单项分会，由最初的 3 个发展

到今天的 15 个，为普及、提高我国大学生专项体育运动技术

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使国家、省、市学生体育竞赛

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与国际接轨打下了基础。

从 1988 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大学生综合运动

会，至今已举办了 6 届。每 3 年举办一次全国中学生运动

会，至今已举办 5 届。各个单项运动协会也建立了固定的竞

赛制度，如每年举行一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每年举行

一届 CUBA 联赛，华晨杯全国中学生足球联赛，飞利浦全国

大学生足球赛，大运动会的校长杯等。

1.6 增进了学校的国际文化交流

《规划》实施以来，由教育部门多次组织参加了国际中学

生体育比赛，并在一些赛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世

界中学生越野赛、太平洋地区学校运动会、第 19 届中学生足

球锦标赛、第 9 届世界中学运动会等。大学体育竞赛活动更

是辉煌，在第 2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我国取得 54 枚金

牌，排名第一。通过参加国际间学校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

使我国学校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同各国学生间的友谊，提高

了我国学校在国际学校体育界的地位和知名度，为今后由教

育系统组队参加世界水平的学生运动会及各单项体育比赛

积累了经验。

2 我国课余体育训练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试点工作发展不平衡。从高等学校试办高水平运动

队的评估结果来看，在对 48 所高校进行评估检查中，较好的

有 35 所，其中 12 所成绩比较显著，成绩一般的有 10 所，较

差的有 3 所，有的试点学校基本没有开展工作。

（2）训练经费不足。根据调查了解到，我国目前高校组

建高水平运动队的经费来源主要有：1）与企业、行业体协、体

委合作得到经费；2）学校行政拨款；3）学校外行政拨款；4）自

筹资金。中小学经费来源有：1）学校行政拨款；2）自筹资金。

而其中有 90%以上的大、中、小学的体育经费仍以学校拨款

为主要来源。除个别有条件的学校外，一般学校用于体育方

面的预算仅占整个预算的 1% ～ 2%左右。这有限的学校体

育经费，既要保证学校正常体育教学和群众体育工作的开

展，又要用于开展课余运动训练。对 48 所试点高校进行评

估检查结果显示，专项经费能够达到《高等学校课余训练试

点工作评估办法》中规定的年人均标准的仅占 1 / 3 左右。这

种体育经费短缺和来源的单一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学校课

余体育训练工作的开展。

（3）高水平教练员欠缺。教练员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运

动训练水平和比赛成绩。然而，有关数据表明，在我国大、

中、小学从事课余运动训练的教练员队伍中，95%来自于体

育院校、师范院校体育系、中专体育班毕业生。这些人虽然

具有一定的专业和相关理论知识，但缺乏高水平训练和比赛

经历和经验，难以达到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要求。据调查，

我国从事课余训练的教练员近 2 万名，其中仅有 10%的教练

员获得等级称号。调查显示，由于教练员水平的限制和训练

时间难以保证，有些条件很好的中学生运动员升到大学后，

运动成绩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下降的倾向。另外，从事

学校课余训练的绝大多数教练员都是兼职体育教师，既要上

好课，又要搞训练，不能专心于训练工作。有些学校在职称

评定、计算工作量等方面也都忽视课余训练，影响了教练员

的积极性。

（4）培养目标不够明确。《规划》中指出：学校开展课余

训练的主要任务有：促进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提高学校体育

运动技术水平，培养高素质的运动人才；参加国内外体育竞

赛与交流。在现实中，评价学校课余训练成绩往往以本地

区、本省市取得的运动成绩为惟一标准。另外，所谓“高水

平”的定位，是在地区性或者全国性学生运动会上争取好成

绩，为校争光，还是成为国家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基地，为国

家队培养后备人才，代表国家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为国

争光，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由于这一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

决，现实中往往以“为校争光”为长期目标。

另外，许多试点校定位不清，从为校争光的短期利益出

发，训练不遵循科学规律，实行早期专业化训练，许多中学生

过早出成绩，而进入大学后成绩不再提高，甚至下降。另外，

大学教练员在运动员选材观念方面也存在问题，只注重“拿

来主义”，忽视进大学后的继续深造。因此，一些具有良好潜

能的运动员由于在中学时期没有出成绩，在招生时往往被忽

视，造成资源的浪费。

（5）招生标准不统一。招收到具有良好条件的学生运动

员是高校开展课余运动训练，实现高水平目标的基础，招不

到优秀的学生运动员入学，一切都成空话。因此，试点学校

各自为政，各显身手，竞相招收有运动潜力的学生运动员。

从目前情况来看，优秀学生运动员的主要来源是体育重点中

学、普通中学、运动技术学校和体工队。目前各试点高校招

生主要生源来自本省（市），有关统计表明本省（市）运动员占

501第 4 期 杨铁黎等：我国学校课余体育训练经验及改革对策



82%左右。这一现象反映出各省（市）为了本地区的利益，把

运动人才控制在自己圈子内，即使本地区招不上来，也不让

其他省市招走，导致运动人才不能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不合

理，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

在试点工作开展的初期，许多高校为了实现为校争光的

目标，一度从专业队退役队员中招收学生。这些退役的或被

专业队淘汰下来的运动员，虽然与普通学生相比运动水平较

高，但实际上已经没有继续提高的可能，相反由于离开正规

专业化的训练，进入业余训练，成绩日渐下降。对于他们来

说，进入高校学习只是为了找个好出路而已，对于学校培养

高水平运动员来说，则是一种重复投资、资源浪费。

（6）学籍管理不规范，训练时间难以保证。1987 年 7 月

30 日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试点高校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管

理办法》（试行），在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对高水平运动员教学

与学籍的管理办法和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学校未

能认真落实和执行该管理办法。由于学校对体育特长生没

有专门的学籍管理制度，这些学生一般分散在自然班里学

习，但大多数学生运动员由于长期从事艰苦的运动训练，文

化基础较差，加上每天必须保证一定时间的训练或参加比

赛，影响文化课学习，难以达到学校一般文化课或专业课的

要求。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要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人才，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社会对人才

的要求更高，只有具有真才实学、全面发展的人才，才能为社

会所接受。因此，学校教学部门对文化课的成绩有严格的规

定和要求。如果按照一般学生的标准来要求这些体育特长

生，实在勉为其难。从学校体育管理部门来看，在办高水平

运动队时往往重视学生的运动成绩，相对轻视文化学习，致

使这些学生达不到学校教育目标的基本要求。这就出现了

要运动成绩与要学习成绩的矛盾。

（7）竞赛制度不完善。目前全国性的大学生运动会为每

4 年举行一次，中学生运动会为每 3 年举行一次。这样 1 名

大学生入学后最多只能有 1 次机会参加全国性运动会。即

使一些优秀的大学生运动员也只限于在大学范围内的比赛，

难以参加全国性的高水平比赛，这不利于大学生运动成绩的

提高，也不利于激励学生运动员向更高的目标努力。

（8）运动成绩仍有很大差距。从纵向比较来看，我国大

中学校的运动成绩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规划》的要求

仍有很大差距。学生运动员还不能承担应该由自己承担的

那部分任务，参加世界大学生和中学生运动会的学生运动员

凤毛麟角。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条龙”训练体制脱节，中学与大学

阶段的训练衔接不好，评估体制不健全，少数运动员职业道

德不高等问题。

3 改革建议

（1）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进一步开展我国学校课余体育

训练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领导干部必须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采取措施，加强对课余体育训练工作的领

导。开展课余体育训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培养几个体育后

备人才，更应该重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包括个人意志品

质的锻炼、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以及民族凝聚力和对人类精

神文化发展的追求。学生对竞技体育的关心，不仅会为国家

竞技体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也会激发学生为

国家繁荣富强而努力的政治热情。学校开展课余体育训练，

使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参与课余体育训

练活动，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合格公

民，并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做贡献。

（2）在普遍开展课余体育训练的基础上，确定重点学校。

根据十几年试点工作的开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

的课余体育训练网，并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内

全面地开展课余体育训练工作，取消原试点学校规定的限

制。凡具备国家教育部规定条件的大学和中学均可以开展

课余体育训练工作。为加快我国学校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

培养一批高水平运动员，在普遍开展课余体育训练的基础

上，确定部分“课余体育训练重点中学”和“全国开展课余体

育训练重点大学”（简称“重点学校”）。

所谓“重点学校”，是指在《规划》实施以来，特别是近几

年来能够全面、认真、积极地贯彻和落实《规划》的精神，具备

开展课余体育训练工作条件，并取得突出成绩的中学和大

学。被确定为“开展课余体育训练重点学校”的基本任务是：

1）通过开展课余体育训练形成的特色和工作中取得的突出

成绩，带动和促进普通学校体育活动和课余体育训练工作的

开展。为探索我国学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方式积累经验。

2）发现和培养有运动潜力的青少年学生运动员，进行科学训

练，为他们运动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承担培

养高水平运动员和创造优异运动成绩的任务。

“重点学校”的确定要本着规模适当、布局合理、动态平

衡的原则，由教育部根据学校招生规模、体育场馆设施、课余

训练经费、教练员水平、比赛成绩及传统体育项目开展情况

等进行定期评估。

（3）进一步加强学校课余体育训练工作的管理。1）招生

管理：一般大学的招生继续执行（87）教学字 008 号文件规定

进行招生。为了保证吸收体育运动成绩突出的学生进入课

余体育训练重点大学，在招生方面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可以

考虑，给予重点体育大学一定的招生自主权，根据学校的实

际情况对优秀体育特长生进行招生录取，不受现行体育特长

生招生政策的限制；或对优秀体育特长生实行全国统一高

考，提前录取的政策。即按照现行体育院校招收运动系学生

的方法进行。2）学籍管理：凡是按特殊招生条件进入大学的

运动员学生，必须具有与普通学生相同的在教育部学生司备

案的学籍资格，此资格作为该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比赛的参赛

资格。为了保证学生运动员成为合格人才，在德、智、体、美、

劳得到全面发展，学校采取有利措施，在确保学生运动员在

基本完成学校教育任务的基础上，保证学生运动员课余训练

和比赛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在中学可以对学生运动员进行

统一编班授课，采用特殊教材的措施。在大学可以开设相应

专业，统一编班授课等形式进行教学，还可以采取累计学分

制、延长学习年限或根据训练和比赛成绩换算部分学分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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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管理制度，以保证大多数学生运动员完成学校教育的要

求，为学生运动员的全面成长提供保障。3）训练管理：凡开

展课余体育运动训练的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设置课余体育训

练管理的专门机构或部门，学校主要领导至少有一名专门负

责此项工作。建立学校课余体育训练制度，保证学生运动员

每天 120 min 训练时间，处理好训练与学习的关系。

（4）进一步完善我国大、中、小学课余体育训练的“一条

龙”体系，把学校“一条龙”训练体制纳入国家整个训练系统

当中。切实解决好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的训练衔接环

节，保证学生运动员的运动成绩不断提高，持续发展。

（5）建立合理的教学与训练相分离的课余训练管理体

制，设立专职、半专职教练员的聘任和使用制度。凡被确定

为课余体育训练重点中学和大学，要设置专门负责管理课余

运动训练管理部门，招聘或培养高水平教练员，并对这些教

练员实行特殊政策、特殊使用、特殊待遇。对教练员的训练

工作和业绩应采取目标管理，每年考核一次，不称职的教练

员应及时调换或解聘。

（6）开展课余体育训练的各级各类学校应以社会化、产

业化为依托，广开渠道，解决好课余体育训练的经费问题，扎

扎实实地办好课余体育训练工作。课余运动训练是一项复

杂而系统的工程，训练经费是课余运动训练正常开展的物质

基础，是保证学生运动员营养供给、身体健康和取得优异成

绩的必要保证。学校在行政拨款的前提下，结合走社会化和

产业化的道路，积极地自筹资金，确保课余体育训练正常开

展。如与企业建立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和争取校友的支持

等。教育部对被确定为重点体育学校的学校每年给予一定

的财政支持，增加学校体育的经费预算。现在一般在 1%以

下，建议增加到 3% ～ 5%。在保证学校群众体育正常开展

的前提下，拨专款开展课余体育训练。

（7）加强学校课余训练的科学研究工作。学校应该重视

课余运动训练的科研工作。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人才和设

备等科研优势，积极开展有关体育训练的多学科研究。要积

极开展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学校体育的交流，借鉴国外先进

经验，迅速提高我国课余体育训练的水平。

（8）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课余训练的评估体系。根据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课余体育训练的特点，重新修改原

教育部颁布的《全国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中学评估体系和

办法（试行）》和《高等学校课余训练试点工作评估办法》，进

一步加强地方教育部门（体育协会）的检查评估工作，国家教

育部体艺卫司（体育协会）定期检查评估。对经验查评估不

符合规定的学校，本着适当规模、动态应采取必要措施（暂办

或停办）。新修改的评估体系和办法应该充分体现现代化管

理制度的激励、约束和创新机制。

（9）切实抓好学生运动员的政治思想品德教育。

（10）鼓励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努力探索我国特色的课余

体育训练的新方式、新办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

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各级各类学校开展课余训练来说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应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在办队的形式和办

法等方面积极开拓进取，努力创新，为实现新时期我国课余

训练的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本研究从设计到撰写过程中得到宋尽贤司长、王龙龙处

长、季克异处长、姜天兴处长、马中华教授的指导和大力支

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①（86）教体字 015 号：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印发《关于开展课

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水平的规划》的通知，1986 年

11 月 11 日。

②（86）教体字 016号：国家教委关于培养高水平学生运动员试

点学校申报审批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1986年 11月 15日。

③（86）体干字 1241 号：关于著名优秀运动员上大学有关事

宜通知，1987 年 1 月。

④（87）教学字 008 号：国家教委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

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1987 年 4 月 9 日。

⑤（87）教体厅字 012 号：国家教委印发《关于试点高校培养

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管理办法》（试点）的通知，1987 年 7 月

30 日。

⑥ 关于发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的通知，1987 年。

⑦（88）教体厅字 028：国家教委关于印发《第三届全国大学

生运动会运动员资格审查办法》的通知，1988 年 4 月 4 日。

⑧（88）教体厅字 10：国家教委对北京市高教局《办好清华大

学马约翰体育班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天津大学试办少

年优秀运动员预科班的请示》的批复，1988 年 6 月 3 日。

⑨（87）教学字 014 号：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全国普通大、中学

校学生体育竞赛暂行规定》的通知，1990 年 7 月 10 日。

⑩ 教体（1991）3 号：关于印发《试点中学培养体育运动后备

人才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11 教体司（1997）28 号：关于发出《学校体育训练座谈会纪

要》的通知。

○12 教体艺司（2000）4 号：关于培养高水平学生运动员试点大

学检查评估工作会议的通知。

○13 凌 平：中美高校大学生运动竞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的比较研究，博士论文，2000 年 10 月 6 日。

○14 教育部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代表团赴

美、加考学生体育的报告，2001 年。

○15 中国大学生田径学会：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简介，1999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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